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有关要求，我们作为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查阅万国栋先生的个人履历，我们认为，其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未发现其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及被中国证监会处

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万国栋先生均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其

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此，同意聘任万国栋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 

二、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截止 2022年 12月 15日）与预计存在

差异的意见 

2022 年度，由于新冠疫情管控，公司及关联方经营策略从年初预期到实际经营动作发生

一定的波动，实际经营动作也有所调整，公司 2022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

计金额存在差异。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是基于当年实际经营需要，

按照实际发生额与关联方进行结算；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向关联方提供劳务也是基于关联

方实际的经营情况对其销售和提供相应的劳务，按照其实际发生进行结算。相关交易符合公司

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就预计的 2023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事先与我们做了沟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

们认真审阅了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资料，我们认为预计的 2023年度拟发生的关

联交易为公司日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公司 2023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23 年度关联交易是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

违规情形，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

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青海天佑德教育基金会捐赠的独立意见 

本次捐赠有利于促进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捐赠事项的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全资子公司青海互助

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向青海天佑德教育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300万元。 

四、关于全资子公司向云南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的独立意见 

本次捐赠有利于促进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捐赠事项的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全资子公司青海互助

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向云南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100 万人民币以及价值 90.62 万元产品。 

 

 

 

 

独立董事：吴非、邢铭强、范文来 

2022年 12月 27日 


